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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来自日本瑞穗金融集团的实践与启示 

在我国，金融控股集团是依法设立，控股或实际控制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类型金融机构，在金

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在“双碳”目标背景下，金融控股集团亟待加强与环境相关

的内部治理，加强系统风险管控，打造可持续的业务结构，助力绿色发展。 

综合所处的地理环境、金融环境、金融控股集团设立和监管框架等因素，日本金融控股集团的

治理模式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，且其在环境相关内部治理和环境融资等方面进行了较早的探

索。据此，本文以日本瑞穗集团为样板，从金融控股集团内部治理的角度出发，探索“双碳”背景

下金控集团转型发展之道。 

瑞穗集团由瑞穗金融集团（控股公司）及其合并子公司、关联公司组成，业务领域涵盖了银行、

信托银行、证券和其他金融服务。瑞穗在约 40个国家设有 870多个办事处，在全球拥有约 54000

名员工，是日本主要的金融控股集团之一。瑞穗金融集团称，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气候变化的应对，

2021 年 4月，瑞穗修订了环境政策，明确到 2050年实现低碳社会（温室气体净零排放）的目标，

并且实施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，包括支持客户向低碳转型，根据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

组（TCFD）建议披露信息等。 

根据瑞穗金融集团披露的 TCFD（2021）报告，从金融控股集团内部治理角度出发，有三个方

面实践值得我国借鉴。 

一、加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公司治理 

瑞穗金融集团建立起了监督和执行双条线的环境风险管控体系，分别涉及董事会、风险委员会、

执行管理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四个部门。 

在监督层面，董事会的主要职责是对基本经营方针等业务执行做出决策，并监督董事和执行官

的职责执行。为了履行这些职责，董事会适当地建立和监督瑞穗的内部控制系统（关于风险管理、

合规和内部审计等事项）和风险治理系统的运行。同时，业务执行部门定期向提供监督的董事会报

告环境举措，包括对 TCFD建议的响应状态。作为董事会的咨询机构风险委员会，由四名成员组成：

一名担任主席的内部非执行董事、一名外部董事和两名外部专家。该委员会对瑞穗集团的风险战略

实施与风险战略基本方针的一致性进行评估，并向董事会提供建议。 

在执行层面，设立执行管理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。执行管理委员会是总裁兼集团首席执行

官的咨询机构。它由总裁兼集团首席执行官主持，审议重要的业务执行事项，包括审议并报告指标

和目标的设定、与环境倡议相关的定期进度评估和审查、TCFD响应的状态，以及对环境和融资和

投资活动的社会管理政策，并向董事会报告。风险管理委员会由集团首席风险官担任主席，对整个

集团的风险进行集中管理和监控。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负责审议《融资和投资活动环境和社会管理

政策》的修订，并通过其监测和情景分析来分析集团战略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弹性，不断加强集团对

社会和环境风险的应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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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表 1：气候相关公司治理结构 

 

来源：瑞穗金融集团 TCFD 报告（2021） 

二、战略层面强化可持续发展业务结构 

战略层面，除了每个内部公司、单位和集团都制定了包含可持续发展举措的战略规划之外，瑞

穗金融集团还注重强化可持续发展业务的结构。瑞穗认为，可持续发展趋势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结构

变化，通过开发并提供金融和非金融解决方案，以支持客户对环境、社会和治理(ESG)和可持续发

展目标(SDG)相关挑战，促进客户的持续增长，可以增加瑞穗的中长期商业机会。 

瑞穗金融集团充分利用研究和咨询优势，不断扩大可持续业务规划并推广可持续发展支持职

能，在 2020财年为大约 440个案例提供了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咨询。除了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外，

瑞穗还大力支持业务结构转型，例如与客户一起考虑采取可持续发展趋势的业务战略，并开展以可

持续发展为中心的重组业务。此外，瑞穗在日本以外的办事处新任命了负责促进和发展可持续业务

的员工（“ESG 冠军”），继续进一步加强集团的全球合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图表 2：促进可持续业务结构 



 

5 / 7 

 

来源：瑞穗金融集团 TCFD 报告（2021） 

在促进旨在增加可再生能源的融资的同时，瑞穗金融集团还通过提供各种形式的可持续融资，

支持客户设定目标并推进与 ESG 和 SDG相关的措施。与此同时，瑞穗还特别加强了转型融资计划，

以支持碳排放量高的行业的客户转型。 

此外，瑞穗金融集团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发行绿色债券，设立环境金融基金。瑞穗金融集团将通

过绿色债券筹集的资金提供给子公司瑞穗银行，后者将利用这些资金为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环保

项目提供资金。 

根据瑞穗 TCFD报告，瑞穗集团层面目标在 2019-2030 财年实现 25万亿日元可持续金融和环境

金融支持计划（其中环境金融目标为 12万亿日元）。根据其融资和投资活动环境和社会管理政策，

瑞穗计划减少燃煤发电设施的存量信贷余额，到 2030财年在 2019财年的基础上金额减少 50%，到

2040 财年实现存量信贷余额为零。在碳足迹管理方面，瑞穗计划到 2030财年，将 8家集团公司的

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使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35%，并力争到 2050财年实现碳中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图表 3：瑞穗可持续金融和环境金融产品矩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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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瑞穗金融集团 TCFD 报告（2021） 新华财经整理 

三、加强气候变化应对和主动披露，提高社会声誉 

瑞穗主动加强气候变化应对和信息披露，根据 TCFD 建议推进可持续业务促进框架，促进可持

续金融和环境金融，并加强气候变化风险管理。瑞穗集团及其成员企业通过主动参与 ESG指数编制、

积极采纳赤道原则、主动制定并披露气候相关领域风险政策等举措，积累了良好的社会声誉。 

比如，在许多全球 ESG指数风向标中都可以看到瑞穗的身影，例如道琼斯可持续发展亚太指数

（DJSI Asia Pacific）。DJSI 亚太地区是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(DJSI)12的一部分，该指数是一

个全球性的环境、社会和治理（ESG）股票指数，瑞穗是唯一一家被选中的日本银行。 

 

 

 

 

图表 4：瑞穗被纳入的 ESG指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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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瑞穗金融集团 TCFD 报告（2021）  

瑞穗银行于 2003年成为亚洲第一家采用赤道原则的金融机构。自 2003年 10 月采用赤道原则

以来，瑞穗银行一直作为指导成员积极参与赤道原则协会委员会。瑞穗银行是第一家成为指导委员

会主席的亚洲银行，从 2014年到 2015年任职。瑞穗银行目前通过担任亚洲和大洋洲区域代表和

EP4参考工作组的牵头人发挥着领导作用。 

与此同时，针对以燃煤发电、燃油发电、燃气发电、煤炭开采等油气业务为主的转型风险行业，

瑞穗银行对这些转型风险领域专门披露了相关的风险政策，成为第一家制定并披露专门风险策略的

日本银行。包括不提供用于新建动力煤开采项目的融资或投资；在为北极圈内油气开采项目或油砂、

页岩油、页岩气项目提供融资或投资时，参照赤道原则等标准，对环境和社会风险进行适当评估；

从保护的角度加强政策对棕榈油领域的尽职调查等具体条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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